
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刑事判决书
（2012）丰法刑初字第00195 号
公诉机关丰都县人民检察院。
被告人夏志清，男，1980年7月25日出生于重庆市丰都县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800725363X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无业，住重庆市丰都县名山街道镇江村7组。2009年1月25日因涉嫌强奸罪被丰都县公安局刑事拘留，同年3月4日被执行逮捕。2009年6月因犯强奸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现羁押于丰都县看守所。
丰都县人民检察院以丰检刑诉[2012]15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夏志清犯强奸罪，于2012年5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。本院于当日立案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因本案涉及他人隐私，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丰都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刘纯出庭支持公诉，被告人夏志清到庭参加了诉讼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经审理查明，2005年8月29日3时许，被告人夏志清采取攀爬翻窗的方式，进入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九支路6号1单元1-2号被害人高某某屋内，将正在睡觉的高某某推醒，强行将高某某奸淫后逃离现场。 
上述事实，被告人夏志清在开庭审理时无异议，并有被害人高某某的陈述；证人高燕、李正中等人的证言；书证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、抓获经过、户籍信息、丰都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等；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渝公鉴（DNA）[2012]245号鉴定结论、现场图辩认笔录、现场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，足以认定。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夏志清违背妇女意志，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，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，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。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，本院应予支持。案发后，被告人夏志清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。被告人夏志清在服刑期间发现漏罪，依法应当实行数罪并罚。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、第六十七条第三款、第七十条、第六十九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被告人夏志清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其原因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。
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；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，即自2009年1月25日起至2018年1月24日止。）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，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书面上诉的，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，副本二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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